
 

 

 

（ 翻 譯 本 ）                附 件 2  

本 局 檔 號 ： B1/15C 

 

致 ： 所 有 認 可 機 構  

  行 政 總 裁  

 

敬 啟 者 ：  

 

住宅按揭貸款 
 
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（ 金 管 局 ） 留 意 到 越 來 越 多 認 可 機 構 為 爭 取 新 造 住 宅 按 揭

貸 款 而 提 供 大 額 現 金 回 贈 ， 而 近 期 更 有 機 構 提 供 免 息 或 免 供 期 優 惠 。 金 管

局 關 注 個 別 認 可 機 構 可 能 未 有 充 分 考 慮 這 些 做 法 對 機 構 帶 來 的 整 體 風 險 ，

以 致 認 可 機 構 在 競 爭 壓 力 下 擴 大 涉 及 大 額 現 金 回 贈 的 按 揭 貸 款 組 合 。 本 人

提 醒 認 可 機 構 應 審 慎 監 察 這 些 做 法 的 相 關 風 險 ， 並 釐 定 認 可 機 構 就 現 金 回

贈 及 免 息 或 免 供 期 優 惠 在 七 成 按 揭 風 險 指 引 下 的 處 理 方 法 。  

 

認 可 機 構 提 供 現 金 回 贈  

 

金 管 局 一 直 與 業 界 商 討 認 可 機 構 就 按 揭 貸 款 業 務 所 提 供 的 現 金 回 贈 1 水

平。目 前 現 金 回 贈 一 般 為 貸 款 額 的 0.5%至 1.5%，但 有 部 分 個 案 的 現 金 回 贈

高 達 貸 款 額 的 8%或 以 上。不 過，選 擇 接 受 大 額 現 金 回 贈 的 客 戶 在 按 揭 貸 款

的 初 期 ， 通 常 是 首 3 年 ， 需 要 支 付 較 高 的 按 揭 息 率 。  

 

金 管 局 要 求 提 供 住 宅 按 揭 貸 款 的 認 可 機 構 必 須 有 清 晰 政 策 ， 訂 明 向 按 揭 借

款 人 提 供 的 現 金 回 贈 的 最 高 水 平 。 現 金 回 贈 不 應 過 度 ， 否 則 有 違 七 成 按 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大部分部分認可機構以一筆過款項的形式提供現金回贈。不過，亦有部分認可機構選擇以免息期的方

式提供現金回贈，換言之，認可機構所回贈的現金會用作支付有關按揭貸款初期的部分利息。 



  

風 險 指 引 禁 止 認 可 機 構 就 購 買 住 宅 物 業 提 供 超 逾 物 業 價 值 七 成 2貸 款 的 精

神。為 貫 徹 指 引 的 精 神，若 果 現 金 回 贈 金 額 超 過 住 宅 按 揭 貸 款 額 的 1%，認

可 機 構 在 計 算 按 揭 成 數 時 ， 必 須 將 整 筆 回 贈 金 額 包 括 在 貸 款 額 內 。  

 

若 果 現 金 回 贈 金 額 不 超 過 住 宅 按 揭 貸 款 額 的 1%，認 可 機 構 則 無 須 將 該 筆 回

贈 金 額 包 括 在 貸 款 額 內 。 然 而 ， 認 可 機 構 應 在 物 業 的 買 賣 手 續 完 成 後 才 支

付 現 金 回 贈 予 借 款 人 。  

 

由 地 產 發 展 商 直 接 或 間 接 補 貼 的 現 金 回 贈 或 免 息 /免 供 期 優 惠  

 

金 管 局 亦 留 意 到 近 期 出 現 地 產 發 展 商 與 個 別 認 可 機 構 合 作 ， 向 置 業 人 士 提

供 以 下 特 別 按 揭 安 排 的 趨 勢 ：  

 

(a) 在 部 分 個 案 中 ， 發 展 商 會 就 指 定 發 展 項 目 ， 按 認 可 機 構 向 置 業 人 士 批

出 的 每 宗 住 宅 按 揭 貸 款 ， 向 認 可 機 構 支 付 一 筆 款 項 （ 下 文 稱 為 「 現 金

回 贈 補 貼 」 ） 。 認 可 機 構 會 將 現 金 回 贈 補 貼 作 為 給 予 置 業 人 士 現 金 回

贈 的 一 部 分 。 有 個 別 情 況 的 現 金 回 贈 總 額 高 達 貸 款 額 的 13%至 16%；  

 

(b) 最 近 更 有 個 別 發 展 商 選 擇 以 一 筆 過 或 分 期 方 式 資 助 借 款 人 償 還 利 息 或

本 金 ， 令 借 款 人 獲 得 認 可 機 構 提 供 免 息 或 免 供 期 優 惠 。 有 關 期 限 長 短

不 一 。  

 

金 管 局 在 2002 年 12 月 20 日 的 通 告 中 明 確 指 出，若 地 產 發 展 商 向 置 業 人 士

提 供 現 金 回 贈 或 其 他 折 扣 優 惠 ， 認 可 機 構 應 以 折 扣 價 （ 即 從 購 入 價 扣 除 地

產 發 展 商 提 供 的 現 金 回 贈 或 其 他 折 扣 後 的 價 格 ） 作 為 釐 定 七 成 指 引 下 的 風

險 承 擔 額 的 基 準 。 為 貫 切 這 項 規 定 ， 認 可 機 構 應 以 折 扣 價 （ 即 購 入 價 減 去

地 產 發 展 商 直 接 或 間 接 向 置 業 人 士 提 供 的 一 筆 過 或 分 期 支 付 現 金 回 贈 補

貼 ） 或 物 業 估 值 兩 者 中 的 較 低 者 計 算 按 揭 成 數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以物業成交價或估值兩者中的較低者為準。 

 



  

金 管 局 亦 關 注 這 些 由 地 產 發 展 商 提 供 現 金 回 贈 補 貼 的 計 劃 可 能 會 減 低 交 易

的 透 明 度 。 置 業 人 士 可 能 沒 有 充 分 知 悉 現 金 回 贈 補 貼 的 情 況 ， 以 及 有 關 補

貼 對 購 入 價 和 現 金 回 贈 的 影 響 。 認 可 機 構 應 按 照 《 銀 行 營 運 守 則 》 的 精 神

與 目 標 （ 見 守 則 第 2 節 ） 向 借 款 人 披 露 足 夠 資 料 。  

 

信 用 評 估  

 

正 如 金 管 局 於 1997 年 7 月 28 日 發 出 的 通 告 所 述 ， 認 可 機 構 必 須 小 心 評 估

住 宅 按 揭 借 款 人 的 還 款 能 力 。 若 借 款 人 正 尋 求 超 過 物 業 價 值 七 成 的 其 他 融

資 安 排 時 ， 認 可 機 構 應 更 為 注 意 。 認 可 機 構 應 審 慎 評 估 這 類 客 戶 的 信 用 狀

況 ， 認 可 機 構 必 須 從 這 些 借 款 人 及 有 關 擔 保 人 取 得 適 當 的 入 息 證 明 。 認 可

機 構 亦 應 對 這 類 借 款 人 進 行 合 理 測 試 ， 以 確 保 他 們 符 合 供 款 與 入 息 比 率 的

規 定 。 認 可 機 構 應 遵 守 以 下 主 要 原 則 ：  

 

(a) 供 款 與 入 息 比 率 不 應 超 過 收 入 的 五 至 六 成 ， 同 時 較 高 的 比 率 應 只 適 用

於 高 收 入 人 士 ， 並 應 就 界 定 高 收 入 人 士 訂 下 審 慎 準 則 ；  

 

(b) 在 計 算 供 款 與 入 息 比 率 時 應 計 及 所 有 已 知 的 還 款 責 任 。 認 可 機 構 應 查

核 借 款 人 及 擔 保 人 的 主 要 銀 行 戶 口 結 單 。 另 外 ， 除 非 有 其 他 可 接 納 的

安 排 ， 否 則 認 可 機 構 應 充 分 利 用 消 費 信 貸 資 料 機 構 獲 得 的 資 料 ， 以 確

定 借 款 人 及 擔 保 人 的 其 他 還 款 責 任 ；  

 

(c) 除 非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已 提 供 正 式 擔 保 ， 或 有 關 物 業 是 與 這 些 家 庭 成 員 聯

名 購 入 ， 否 則 在 進 行 供 款 與 入 息 比 率 測 試 時 ， 不 應 把 這 些 成 員 的 收 入

計 算 在 內 ；  

 

(d) 如 果 住 宅 按 揭 貸 款 的 供 款 額 在 不 同 階 段 有 所 不 同 ， 認 可 機 構 應 採 用 最

高 每 月 供 款 額 來 計 算 供 款 與 入 息 比 率 ； 及  

 

 



  

 

(e) 如 果 借 款 人 獲 提 供 免 息 或 免 供 期 優 惠 ， 認 可 機 構 應 採 用 免 息 或 免 供 期

完 結 後 的 每 月 供 款 額 來 計 算 供 款 與 入 息 比 率 。  

 

為 免 生 疑 問 ， 本 函 件 所 用 「 現 金 回 贈 」 一 詞 亦 包 括 認 可 機 構 或 地 產 發 展 商

向 置 業 人 士 提 供 的 其 他 形 式 的 金 錢 獎 賞 或 優 惠 （ 如 按 揭 利 息 補 貼 、 發 還 或

資 助 法 律 費 用 、 印 花 稅 或 物 業 代 理 佣 金 等 ） 。  

 

本 通 告 所 載 規 定 即 時 生 效 ， 但 不 會 影 響 已 批 出 的 住 宅 按 揭 貸 款 。 金 管 局 將

會 對 個 別 認 可 機 構 的 住 宅 物 業 按 揭 貸 款 業 務 進 行 一 輪 現 場 審 查 。 我 們 會 評

估 機 構 就 遵 守 七 成 按 揭 風 險 指 引 而 實 施 的 政 策 、 做 法 及 程 序 ， 以 及 它 們 信

貸 批 核 準 則 與 風 險 管 理 的 質 素 。 下 次 檢 討 有 關 機 構 的 CAMEL 評 級 時 ， 有

關 的 評 估 結 果 將 會 列 為 考 慮 因 素 之 一 。  

 

 

副 總 裁  

韋 柏 康  

 

2005 年 2 月 28 日  

 

副 本 抄 送 ：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主 席  

     存 款 公 司 公 會 主 席  

 


